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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市）创建要求一览表

序

号

创建

项目

创建

要点
创建要求

1
融合

主体

顶层

设计

完善组织机构，充分发挥交通、发改、邮管、公安、财政、农业农村、商务、市场监管、供销等部门在创建工作的作用，统

筹推进创建工作；确定实施主体，地方政府明确客货邮创建具体实施主体，并签订创建责任状，明确权责关系；编制实施方

案，编制《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或《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规划》，绘制符合要求的“一张图”。

市场

主体

明确牵头主体，按照市场化原则选择具有较强协调整合和持续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作为牵头主体，签署企业战略合作协议；

组建运营主体，通过建立发展联盟或组建新公司等市场化方式，整合县域内农村客运、货运物流、邮政、快递等市场主体；

整合快递品牌，对辖区 50%以上快递品牌的业务实现整合；加强运营监管，鼓励市州邮管局委托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开展委托

执法，有条件的可成立专门的邮政行业监管部门或机构，落实行业监管责任；邮政、快递企业及相关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禁

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严格执行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等邮政行业安全管理制度。

2
融合

节点

县级

中心

用好存量资源，根据地方寄递需求，合理确定县级客货邮融合中心规模，原则上用地规模不低于 5000平方米，一次规划、分

步实施，鼓励为城区邮件快件开展共同分拣预留空间。依托货运物流等节点新建或改造的，须开通至客运站的短驳线路；完

善设施设备，须配备全自动分拣、安检、消防、监控等设施设备，视频监控设备保存不得少于 30天。按需配备农产品展示间、

网络直播间和冷链等设施设备。应设置车辆停靠区、快递装卸区及运输通道等。

乡镇

节点

审慎开展建设，原则上不鼓励建设乡镇融合节点，在乡镇确有邮件快件中转或者二次分拨需求的，可适度开展建设。经营面

积不宜小于 30平方米。完善设施设备，须配备货架、视频监控、电脑或显示设备、条码扫描器和消防设备等，视频监控设备

保存不得少于 30天；按需配备农产品展示间、网络直播间和冷链等设施设备。

村级

节点

高效填补空白，针对未通社会快递的建制村，依托现有的商超、城乡客运一体化首末站等资源，在城乡客运线路沿线合理布

局村级融合节点，与融合线路中途站点（交接点）距离应控制在 100米内，经营面积原则上不宜小于 15平方米。强化信息化

应用，村级网点与邮件快递系统、客货邮车辆间实现互联互通，村级网点可在车辆到达前收到预告消息。完善设施设备，须

配备货架、视频监控、电脑或显示设备、条码扫描器和消防设备等，视频监控设备保存不得少于 30天。

3
融合

线网

捎带

线路

科学规划线路，在确保安全、保障农村群众乘车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县市区人口、面积和寄递需求规划多条且覆盖一批建制

村的客车捎带线路，偏远地区建制村通快递服务应优先通过捎带线路来实现。优化运营方案。统筹寄递和出行需求，制定车

辆捎带方案，合理调配车辆。完善交接点设置。在村级融合节点 100米范围内，合理利用融合线路的中途停靠站作为邮件快

件交接场所，设置交接点站牌，至少包括“湖南客货邮”标识和监督电话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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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创建

项目

创建

要点
创建要求

货运

专线

开通货运班线。结合地方需求，统筹布设配送路线推广线路固定、站点固定的“货运班线”。统筹寄递需求，合理配置运力，

优化调度方案。开展预约服务，对于临时性的大件、多件农村物流需求，采取提前预约方式组织货运车辆配送，精准满足农

村物流寄递需求。

4
融合

车辆

车辆

选型

合理选择车型，分两种情况：新购配备行李舱的车型和原有客车内部空间利用。具体要求应符合《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适配

车型技术要求》《客运班车行李舱载货运输规范》和《关于转发第一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适配车型的函》等相关规定。

设施

设备

完善监控设备，客车应装备具有存储和上传功能的车内外视频监控装置，及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车载终端；视频监

控装置覆盖范围至少应包含驾驶区、乘客区、车外前后部及车内物品存放区。强化消防管理，车内物品存放区附近和行李舱

宜布置自动灭火装置或干粉式灭火器。

5
融合

信息

信息

平台

搭建融合平台，依托既有客运、邮政、快递、物流等信息系统，构建互联互通的融合发展平台，具备数据交互、站点管理、

人员管理、业务管理、数据统计与查询等功能，实现县乡村三级物流快递信息的全过程追踪；实现邮包（集包）与邮件快件

的信息匹配，厘清分拨中心、运输企业和网点的责任。完善信息终端，开发面向末端节点的县域共配应用 APP或小程序，包

括但不限于用户服务小程序、客运司机 APP端等，具备信息查询、业务统计、业务处理、投诉管理等功能。

设施

设备

完善终端设备，配置包括不限于手持 PDA等扫码设备、显示器等信息终端设备配置，并实现信息数据与平台的互联互通。各

级节点智能终端设备配置率应达到 100%。

6
服务

标识

标识

统一

统一节点标识，各级节点在醒目位置使用全省统一的客货邮服务标识标牌，公布快递服务收费标准，实现制度上墙，公开服

务电话和监督电话 12328。统一车外标识，车辆外观颜色基本统一，在车身外部需喷印“湖南客货邮”标识，可根据当地需要设

置相关宣传标语；完善车内信息，在车辆内部醒目位置，须公布监督电话、服务电话等信息。在车内物品存放区和行李舱易

见位置应设置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的标志。

7
发展

成效

创建

氛围

创建氛围良好，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和公交站台、横幅和“村村响”广播等媒介，对客货邮融合发展理念、政策和上下行需求

增长情况进行广泛宣传，总结和宣传创建经验、特色，营造良好的创建氛围。

群众

满意

群众满意度高，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达到 100%；邮件快递从县城至建制村间上下行的当日或次日到达率达到 100%；快递

下行件无“二次收费”，老百姓真正得实惠，群众满意率超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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